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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第 139 号提案的复函

靳建国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共享单车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建议”

已收悉，从意见中可以看出，您对城市治理工作非常关注也

有着独到的见解。经分管领导与相关业务科室研讨认为，您

提出的建议客观、中肯、富有建设性，我们非常认同,也是我

们继续努力的方向。现就落实情况答复如下：

2021年，碑林区坚决贯彻落实全市网约共享单车治理的

各项工作部署，聚焦当前我区共享单车存在的突出问题，依

据《西安市鼓励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试

行)》《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共享单车停放管理标准及措施》开

展人行道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整治。

一是科学合理布局，规划停车区域。要划分区域作为共

享单车的停车场所，如在公交车、地铁站、商业街区和居民

区周围，人流量较大使用频率较高的场所，设置共享单车专

区专用的固定停放场所。既要禁止共享单车停放在专属区域

之外，也禁止其他车辆或者其他物品占用共享单车停放区。

截止目前，我单位已设置共享单车专用停车区域 2600余处。



二是加强对共享单车运营公司的督导和管理。督促各单

车企业切实履行职责，加强管理，增加运维人员，回收破旧

单车，快速有效的摆放清运网约共享单车。企业作为产品投

放者和经济获益者，就应该提供配套的管理和后续服务，本

着谁投放、谁管理、谁维护的原则，签订《共享单车行业规

范停放承诺书》切实履主体行责任，积极配合政府监管，接

受社会监督。通过集中开展人行道网约自行车停放秩序整治

工作,全面规范人行道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依法依规

惩治乱停乱放和违规投放行为,坚决遏制人行道上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停放乱象,截止目前我单位共计规范摆放网约共享

单车 27000余辆；暂扣违法共享单车 12000余辆；通过专项

整治活动有效的改善碑林区街区静态交通的管理秩序。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和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和教育，提高辖

区居民道路交通安全意识。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相关法律

法规，倡导文明交通、绿色出行理念。充分利用主流媒体、

互联网、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载体，开展静态交通整

治工作专题宣传，切实营造浓厚的整治氛围，赢得市民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规范引导市民有序停车。

四是下一步工作。探索智能化高科化，运用技术手段，

在停放点设置电子围栏，电子围栏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虚拟

围栏，即车辆运营方根据政府划定的停车区域，在后台设置

停车范围，车辆停放一旦超出划定范围即可被后台侦测到。

另一种是硬件围栏，即在划定的停车区域四周安装传感器，

在现有技术无法精准定位车辆的情况下，辅助后台定位。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探索静态交通整治工作的新思

路、新方法，提高工作成效，感谢区政协委员会对我们的日

常工作提出工作建议，我局将全力以赴确保城区交通提升工

作取得实效，为市民出行提供了良好的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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